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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县雅江镇“5•20”较大车辆翻坠事故调查报告

日期：2020-10-20 来源：执法总队 大 中 小

 
2020年5月20日9时15分许，秀山县雅江镇响鼓村发生一起较大车辆翻坠事故，造成4人死亡，15人受伤住院治疗。截至2020年9月16日，已核定直接

经济损失约109万元，其他损失尚需最终核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和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批

示精神，成立由重庆市应急局牵头，市交通局、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秀山县纪委监委、县应急局、县公安局、县交通局、县总工会，酉阳县应急局等

单位派员参加的“秀山县雅江镇‘5·20’较大车辆翻坠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调查组下设综合组、管理组、责任追究组和技术组。

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专家论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及责任，提出了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和事故整改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车辆

车牌号码：渝D829F5；车辆品牌及类型：长城牌轻型栏板货车；车辆型号：CC1031PS45；发动机号：0910469693；车辆识别代号：

LGWCB1759B052429；使用性质：非营运；初次登记日期：2010年5月10日；检验有效期至2020年5月31日；投保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住所：重庆市秀山县雅江镇；机动车注册所有人：王某；实际所有人：严某；核载人数：5人；实载人数：19人（含驾驶员）。

重庆市鑫道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渝鑫技术鉴字〔2020〕T1-382号）鉴定：“1、被鉴定车辆渝D829F5号轻型栏板货车灯光信号有

效；转向有效；行车制动有效；传动系统无故障。2、被鉴定车辆渝D829F5号轻型栏板货车驻车制动失效应为事发前驾驶人强力拉动驻车制动操纵手柄

时发生拉索断裂脱落。3、前挡风玻璃雨刮器工况正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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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车辆驾驶人基本情况

严某，男，48岁，汉族，中共党员，地址：重庆市秀山县雅江镇；交通方式：驾驶渝D829F5轻型栏板货车。2012年2月14日，严某因醉酒驾驶被重

庆市秀山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本次事故中，经湖南省湘西州龙腾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湘西州龙腾司鉴中心〔2020〕毒鉴字第415号）鉴定：驾驶人严某血液中未

检测出乙醇。

事发期间，严某系秀山县雅江镇响鼓村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2019年11月，响鼓村委会经集体研究并与严某本人协商，将正溪茶场[1]承

包给严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事发前，严某实际已对正溪茶场进行除草、翻耕、施肥、采摘等管护经营。2020年3月下旬至4月中旬，严某先后两次组织采茶工人进入正溪茶场采

摘“清明茶”，且均安排事故车辆接送采茶工人（未收取费用）。2020年5月20日，严某再次组织采茶工人进入正溪茶场进行采茶发生本次事故。

（三）事故现场基本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北纬28°30′57″、东经109°7′28″的雅江镇响鼓村正溪茶叶产业园正在建设中的产业路内大沟组施工区域段。事发路面为泥石，泥

泞、坑洼、湿滑，车辆起步地点距事发点为长240米的下坡，平均坡度为15%，事发点坡度为24%，弯道半径为30.83米，翻坠点垂直高度5米（见图

一）。事发时为白天（视线良好，天气：雨）。

 

 

（四）事故道路项目基本情况

1．工程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雅江镇响鼓村正溪组茶叶基地产业路建设项目。

工程地点：雅江镇响鼓村正溪组。

发包方（项目业主）：雅江镇人民政府。

承包方（施工单位）：秀山县锦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合同金额：肆拾伍万元整。

政务微博

抖音号

安全生产举报



2．建设程序情况：2019年8月21日，响鼓村委会向雅江镇政府提交《响鼓村茶叶基地产业路建设项目实施申请》，并取得同意；8月22日，秀山县

扶贫办发文下达支持雅江镇响鼓村建设正溪组产业基地建设项目100万元，其中含新建长5公里、宽4.5米的产业路道路工程；8月30日，雅江镇政府召开

集体会议，比选三家施工单位，最终选定秀山县锦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作为响鼓村茶叶基地产业路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9月6日，雅江镇政府与秀山县

锦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10月下旬，秀山县锦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正式开始施工建设，杨某昌作为该工程现场负责人具体组织建设施

工。

经调查，2019年12月5日，雅江镇人民政府才针对上述项目，向秀山县发改委申请立项[2]；12月17日，县发改委下文函复[3]，表示“原则同意实

施该项目”。

（五）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秀山县锦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鑫公司”），系雅江镇响鼓村正溪组茶叶基地产业路建设项目施工单位。成立日期：2013年11月11

日；注册地址：重庆市秀山县中和街道；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贰仟壹佰壹拾万元整；经营范围：从事建筑相关劳务（取得相关行政许

可后方可从事经营）；资质类别及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法定代表人：陈某加。该公司取得有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业企业

资质证书等证照。

二、事故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0年5月20日，严某组织18名村民前往位于响鼓村的正溪组茶叶基地进行采茶作业。

5时50分左右，严某驾驶事故车辆渝D829F5号轻型栏板货车搭乘5人，从雅江镇富民街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雅江分理处）附近出发，沿国道319线

行驶约420米左右后，向西沿村道往营坪寨方向行驶，到达上坝村后又搭乘5人装入货厢中，事故车辆共计搭乘11人（含驾驶人）沿村道继续往响鼓村方

向行驶。全程长约10公里（见图二）。

其余前往茶叶基地的采茶村民，由严某益（严某堂兄）驾驶赣03 09089号运输型拖拉机进行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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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时左右，严某一行共计20人到达响鼓村大沟组施工区域内“三滴水”地段，因有施工作业车辆不能通行，严某、严某益未继续行驶。18名采茶村

民下车步行前往茶场采茶，严某将事故车辆停放在该地段等待，严某益驾驶赣03 09089号运输型拖拉机沿原路返回至富民街。

因雨势增大，采茶村民停止采茶作业并陆续返回到严某停车处。9时13分许，18名采茶村民全部返回后均搭乘事故车辆（驾驶室内5人，货厢内13

人），严某操作事故车辆准备沿原路返回，但事故车辆起步后失控，行驶约240米后车辆向左偏离正常行驶轨迹，致车辆左前部与左侧山体发生碰撞后

向右驶出路面，于9时15分许翻坠至约5米高的坡坎下方（见图一）。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批示，市应急局，秀山县委、县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市应急局等单位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参与事

故应急处置，并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得到有效控制，无次生事故和重大舆情发生，无不稳定因素。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死者基本情况（4人）

1．李某花，女，71岁，土家族。

2．杨某花，女，59岁，苗族。

3．田某香，女，63岁，汉族。

4．侯某珍，女，52岁，土家族。

（二）伤者基本情况（15人）

1．严某，事故车辆驾驶人，略。

2．侯某桠，女，54岁，汉族。

3．罗某元，女，54岁，汉族。

4．黄某水，女，55岁，汉族。

5．舒某，女，55岁，汉族。

6．唐某兰，女，56岁，汉族。

7．杨某元，女，57岁，汉族。

8．舒某四，女，59岁，汉族。

9．梁某英，女，63岁，汉族。

10．朱某英，女，67岁，汉族。

11．龙某芝，女，70岁，苗族。

12．田某香，女，71岁，土家族。

13．刘某珍，女，71岁，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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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杨某仙，女，71岁，土家族。

15．陈某贞，女，75岁，汉族。

以上19人均为秀山县雅江镇人。

（三）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丧葬费用：16万元。

2．医疗费用：截至2020年9月16日，已核定约92万元。

3．财产损失：约1万元。

善后赔偿等其他损失尚需最终核定。

以上合计：约109万元。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严某驾驶车辆操作不当，未能有效控制车辆行驶动态的行为，是发生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其违规搭载人员且严重超员加大了事故损害后果。

（二）间接原因

锦鑫公司作为雅江镇响鼓村正溪组茶叶基地产业路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事故项目未配备专门安全管理人员。锦鑫公司针对该项目未成立安全组织机构，也未配备专门的安全管理人员，仅交由不具备安全管理人员资

格的杨某昌进行现场管理。

2．事故项目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锦鑫公司针对该项目未制定相应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制度，也未制定专门的安全施工方案。

3．施工现场未进行有效封闭管理，存在事故隐患。在施工道路入口处仅设置禁行竹栏杆，既未上锁、也未专人值守，且未采取其他安全措施。

2020年3月至5月，严某先后3次组织事故车辆渝D829F5搭载采茶工人通行事故路段，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均未及时发现制止严某违规行为，也未及时消除

封闭管理不力的事故隐患。

4．锦鑫公司安全管理人员未严格履行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定期组织对事故项目进行安全生产检查、隐患排查和专业检查，未对该项目生产

安全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现场封闭管理不力等事故隐患。

5．锦鑫公司存在未取得县发改委立项批准的情况下，提前施工建设的违规行为[4]。

（三）管理问题

1．雅江镇党委政府：

（1）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流于形式，未严格落实“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要求。

①2020年年度监督检查执法工作计划编制不规范。未将经发办（项目办）纳入执法计划，未体现“一岗双责”全覆盖，执法计划也未列举被检查企

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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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对镇经发办（项目办）、镇应急办（交安办）的人员安排管理不规范、不合理。未督促镇经发办（项目办）严格落实“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要

求，针对“响鼓村茶叶基地产业路建设项目”未实行动态监测，也未开展相关安全检查，消除安全隐患落实不力。

③镇政府主要领导虽与分管领导签订《雅江镇安全生产“一岗双责”目标责任书》，但缺乏监督考核。

④监督执法检查未落实行业全覆盖，且安全检查内容单一。多数安全检查仅为对有无灭火器的检查，缺乏针对性的安全检查方案。

（2）针对辖区工程类项目安全监管不规范。

①雅江镇政府作为“响鼓村正溪组茶叶基地产业路建设项

目”的业主单位，未严格执行项目建设程序。在未取得县发改委立项批准的情况下，未监督制止锦鑫公司提前施工的违规行为。

②未督促镇经发办（项目办）相关人员加强对上述项目的安全检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现场未有效封闭的安全隐患。

（3）针对辖区交通安全风险研判管控不力。

①未严格落实季节性专题交通安全风险研判管控。针对采茶季节，未将辖区内茶场分布情况、交通安全情况及采茶工人通行路线情况进行安全风险

综合研判，缺乏有效管控措施。2020年3月至5月，严某先后3次组织事故车辆搭载采茶工人通行本次事故路段，均未得到有效整治管控。

②根据《雅江镇人民政府关于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风险调查评估的报告》[5]的分析研判，虽已分析研判出农村道路以产业路为主，且产业路安全

防护工作建设不足，存在交通安全风险。但并未督促落实针对性的管控措施，针对新建产业路项目也未加大安全监督检查力度，及时发现并消除本次事

故产业路项目封闭施工不力的安全隐患。

（4）未督促加强辖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三化六体系”治理体系建设，未严格落实辖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的属地管理责任，强化提升农村道路交

通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开展不力。

①强化“六支力量”规范运行开展不力。镇“交安办”相关负责人不知晓“六支力量”各自职责及联合执法相关要求，无相应联合执法工作计划安

排和工作印证资料。

②未有效开展农村交通安全劝导与执法结合及固定执法点与流动执法结合工作。雅江镇辖区下设小贵德村、桂坪村、红星村、江西村、响鼓村和雅

江居委会共计六个村（居），虽在桂坪村和江西村分别设置兰草固定农村劝导站和兔沙固定农村劝导站开展农村交通安全劝导及执法工作，但在响鼓

村、小贵德村、红星村等村组未弹性增设流动劝导站加强联合执法，导致严某先后3次组织事故车辆搭载采茶工人通行响鼓村农村道路，均未得到有效

劝导及执法整治。

2．雅江镇派出所[6]：

（1）发现事故路段安全隐患后报告不及时。该派出所公路巡逻民警中队于2020年5月12日对响鼓村正溪组（茶场）产业路路段进行安全隐患检查中

发现该路段存在一侧临崖（高度大于6米）、未设置警示标志、影响车辆安全通行的安全隐患，但未及时报告雅江镇人民政府，也未采取临时性警示警

告标志等安全措施。事故发生后，该派出所才向雅江镇人民政府提交事故路段的安全隐患报告[7]。

（2）交通监管执法不到位。

①开展联合执法工作不实不细。根据《雅江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雅江镇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三化六体系”工作方案>的通知》（雅江府发〔2020〕

10号）要求[8]，镇派出所应与镇“交安办”每周开展联合执法。至本次事故发生，该派出所相关负责人对开展联合执法的相关要求不知晓，无相应工

作安排和工作印证资料。

②对本辖区驾驶员信息管理底数不清。未认真核实《辖区驾驶员信息登记表》相关信息，该登记表中姓名为严某的驾驶人，其身份证号码查无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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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秀山县交巡警大队：

对石耶公巡中队[9]交通执法工作监督不到位。

（1）石耶公巡中队未按大队要求开展路检路查。未按照《秀山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关于印发<交通秩序整治工作分方案>的通知》（秀公交

巡〔2020〕13号）[10]要求在2020年4月7日至5月10日期间夜间路检路查工作应每天开展，该中队仅在5月7、8日开展了两天。

（2）石耶公巡中队未科学合理制定夜间路面勤务制度。夜间路面巡逻管控的勤务安排缺失，2020年以来该中队从未安排并开展0时至次日6时期间

的路面巡查，对该时间段交通违法行为未能起到震慑打击作用。2020年3月下旬至本次事故发生期间，严俊先后3次组织事故车辆从相同线路运送采茶工

人前往正溪茶场采摘茶叶，均是5时许。

（3）石耶公巡中队重点交通违法查处不力。2020年5月期间[11]，该中队对重点交通违法行为[12]查处未达到大队指导要求，未能形成交通违法查

处严管重罚氛围。

（4）石耶公巡中队交通事故预防和宣传工作不力。2019年至本次事故发生期间，秀山县交巡警大队对各公巡中队交通管理考评考核工作中[13]，

该中队10次考核中9次排名最后，考核扣分较多的为“事故预防”“宣传”两项，分别占各公巡中队扣分总数的80.26%和47.77%。

（四）事故性质

通过对事故直接原因、间接原因、管理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经调查组认定，本次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调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

（一）涉嫌违规申报户口和申领驾驶资质

2004年左右，严某在其母改嫁至贵州时重复申报名为“刘某波”[14]的户口。2012年2月14日，严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被重庆市秀山县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并吊销驾驶证后，前往贵州省铜仁市松桃县以“刘某波”身份申办居民身份证。同年9月左右，严某以“刘某波”的身份在湖南省

花垣县报名学车，并于11月30日取得C1驾照。严某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15]、第十条第一款[16]之规定申报户口，违反机

动车驾驶证申领有关规定取得驾驶资质。

（二）涉嫌违规载客行为

2020年5月20日，严某益驾驶赣03 09089号运输型拖拉机（核载2人）往返雅江镇富民街与响鼓村之间运送采茶村民，其行为涉嫌违反相关载客规

定。

六、责任分析及处理建议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1．严某，事故车辆渝D829F5号轻型栏板货车驾驶人、实际所有人（现羁押于秀山县看守所）。其驾驶上述车辆操作不当，未能有效控制车辆行驶

动态的行为，是发生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违规搭载人员加大事故损害后果。本次事故中，驾驶人严某承担直接责任，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17]，建议

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经调查，事发期间严某担任雅江镇响鼓村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正溪茶场的实际负责人。严某系本次事故的直接责任者，且先后3次

（2020年3月至5月期间）组织事故车辆搭载采茶工人通行本次事故施工路段。建议由秀山县纪委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责成雅江镇党委政府按程序免去

其村党支部委员职务、依法罢免其村委会副主任职务。

2．杨某昌，雅江镇响鼓村正溪组茶叶基地产业路建设项目现场负责人。对施工现场未进行有效安全管理，未严格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未及时消除事故路段封闭管理不力的事故隐患，也未及时发现并制止严某先后3次（2020年3月至5月期间）组织事故车辆搭载采茶工人通行事故

路段的违规行为。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18]，建议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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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人员

1．锦鑫公司，作为事故项目的施工单位，未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锦鑫公司未配备专门安全管理人员对事故项目实施管理，且针

对事故项目未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等相关安全管理制度；二是针对事故项目未严格开展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现场未进行有效封闭管理的事故隐患；三是锦鑫公司安全管理人员未严格履行本公司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定期组织对事

故项目开展安全生产检查、隐患排查和专业检查，未对事故项目生产安全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四是锦鑫公司存在未取得县发改委立项批准的情况下，

提前施工建设的违规行为。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19]

、第四十一条[20]、第四十三条第一款[21]的规定，锦

鑫公司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项
[22]

的规定，建议由重庆市应急局给予锦鑫公司罚款60万元

的行政处罚。

2．陈某加，锦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该公司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未督促检查事故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定期组织对事故项目开展安全

生产检查、隐患排查和专业检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项目未进行有效封闭管理的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

一款第五项[23]的规定。陈某加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项
[24]

的规定，建议由重庆市应急局给

予陈某加罚款2.4万元（6万元×40%）的行政处罚。

（三）建议作出通报批评的单位和部门

1．雅江镇党委政府，一是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流于形式，未严格落实“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对镇经发办（项目办）、镇应急办

（交安办）的人员安排管理不规范、不合理；二是针对辖区工程类项目未实施严格安全监管；三是针对辖区交通安全风险研判管控不力；四是未督促加

强辖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三化六体系”治理体系建设，强化提升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开展不力。建议由秀山县委县政府对其进行通报批

评。

2．雅江镇派出所，一是发现事故路段安全隐患后报告不及时；二是交通监管执法不到位。建议由秀山县公安局对其进行通报批评。

3．秀山县交巡警大队，对石耶公巡中队交通执法工作监督不力。石耶公巡中队一是未按大队要求开展路检路查；二是未科学合理制定夜间路面勤

务制度；三是重点交通违法查处不力；四是交通事故预防和宣传工作不力。建议由秀山县公安局对其进行通报批评。

（四）建议作出政务处分的人员

1．胡某，雅江镇副镇长，分管工程项目规划建设管理、扶贫等工作，联系镇经发办（项目办）。未严格落实“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要求，未严

格督促镇经发办（项目办）加强对辖区工程类项目的安全监管，未监督镇经发办（项目办）对事故项目开展安全检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项目施工

现场封闭管理不力的事故隐患和违反建设程序提前施工的违规行为。胡某对此次事故防范履职不到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秀山县监委给予其政

务记过处分。

2．冉某，雅江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副镇长、镇交安办主任，分管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交通、综合行政执法等工作，联系响鼓村。针对辖区

交通安全风险研判管控不力，针对所联系的响鼓村新建产业路项目未加大安全监督检查力度，未督促落实针对性的管控措施消除事故隐患。未督促加强

辖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三化六体系”治理体系建设，未监督指导镇交安办加强对辖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的日常监管和隐患排查，未严格落实辖区农村

道路交通安全的属地管理责任。冉某对此次事故防范以及在道路监管工作中履职不到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秀山县监委给予其政务记过处分。

3．杨某，雅江派出所所长，负责该所全面工作。发现事故路段安全隐患后报告不及时；交通监管执法不到位，对开展联合执法无相应工作计划安

排和印证资料，对本辖区驾驶员信息管理底数不清。杨某在道路监管工作中履职不到位，建议由秀山县监委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

4．周某勇，秀山县交巡警大队石耶公巡中队中队长，负责该中队全面工作。未按大队要求开展路检路查、未科学合理制定夜间路面勤务制度、重

点交通违法查处不力、交通事故预防与宣传工作不力。2020年3月下旬至本次事故发生期间，针对严俊先后3次（2020年3月至5月期间）组织事故车辆从

相同线路运送采茶工人前往正溪茶场采摘茶叶，石耶公巡中队均未进行有效打击管控。周某勇在道路监管工作中履职不到位，建议由秀山县监委给予其

政务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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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议作出组织处理的人员

1．罗某，雅江镇党委书记，主持镇党委全面工作。未督促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未规范辖区工程类项目的安全监管；对镇经发

办（项目办）、镇应急办（交安办）的人员安排管理不规范、不合理；对辖区交通安全风险研判管控不力，未督促加强辖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三化六

体系”治理体系建设。罗某对此次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秀山县监委对其书面诫勉。

2．白某强，雅江镇人民政府镇长，主持镇政府全面工作。未督促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未规范辖区工程类项目的安全监管；对镇经发办

（项目办）、镇应急办（交安办）的人员安排管理不规范、不合理；对辖区交通安全风险研判管控不力，未督促加强辖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三化六体

系”治理体系建设，强化提升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开展不力。白某强对此次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秀山县监委对其书面诫勉。

3．向某，雅江镇应急办负责人、交安办副主任。镇交安办对辖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的日常监管和隐患排查开展不力，未严格落实交通安全联合执

法工作，未有效开展农村交通安全劝导与执法结合及固定执法点与流动执法结合工作。向某对此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秀山县监委对其书面诫勉。

4．黄某，雅江镇派出所民警，具体负责交通安全。发现事故路段安全隐患后报告不及时、交通监管执法不到位，建议由秀山县公安局对其通报批

评。

5．邓某均，秀山县交巡警大队副大队长，具体分管勤务管理工作。对石耶公巡中队交通执法工作监督不到位，建议由秀山县公安局对其通报批

评。

（六）其它处理建议

1．严某，涉嫌违反有关规定申报户口和申领驾驶证的问题，建议移交贵州省公安厅进行进一步调查处理。

2．严某益，涉嫌违反相关载客规定问题，建议由秀山县农业农村委牵头，联合公安、交通等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为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预防和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针对本次事故的特点，特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建议：

（一）进一步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事故单位秀山县锦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应当深刻吸取此次事故的教训，针对公司承建工程项目进行一次深入的安全大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和安全

隐患立即落实整改。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16号）等有关规定，全

面系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公司及其下属项目部做到安全“六到位”，即安全制度建设到位、安全职责履职到位、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到位、安

全监督检查落实到位、隐患排查整治及跟踪评价到位、安全责任失职人员处理到位。真正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到企业、到领导、到岗位、到人员，抓好每

一个与安全有关的环节。

（二）进一步加强安全监管力度

雅江镇党委政府，应强化属地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及“三个必须”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严格落实“年度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计划”，更加细化“月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加强隐患排查的清单管理工作。规范镇经发办（项目办）、镇应急办（交安办）等机构

站所的用人管理，重点解决执法人员未持证的问题。严格按照《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深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意见》相关要求，强

化党政属地管理责任，充分发挥乡镇“道安办”、乡镇派出所、公巡队、农村劝导站、乡镇执法小分队、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六支力量”的作用，采取

定时与不定时、定点与不定点、流动巡查与固定巡查、单兵作战与联合执法等多种勤务模式相结合，并通过实地督查、视频巡查、系统抽查等手段，提

升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监督管理体系。

雅江镇派出所，一是应加强分析研判交通安全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并督促落实针对性的管控措施；二是发现道路出现坍塌、坑漕、水毁、隆起等

损毁或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等交通设施损毁、灭失的情形危及交通安全，通知有关部门及时处理的同时，应积极采取技防物防等安全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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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并加强现场交通疏导管控；三是全面清理本辖区内重点车辆、驾驶人员等信息台账，切实做到情况清、底数明；四是应继续开展源头宣传走访、宣

传教育和加强媒体宣传等工作，积极营造平安、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秀山县交巡警大队，应严格监督各公巡中队开展交通执法工作。一是在警力不足的条件下，进一步优化细化勤务安排，增添夜间路面巡逻管控措

施，强化对辖区内道路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检查工作，加大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力度，加强对辖区交通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抓住重点时段、重点路段、

重点车辆，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重点查处；二是针对各公巡中队交通管理考评考核工作，应本着抓重点、强弱项的指导方针，对长期存在的短板应加强

考核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补齐；三是严格监督各公巡中队按照大队要求开展路捡路查工作，检查过程中结合辖区道路状况及交通隐患多发区加大检查力

度，依法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整治，不断提高驾驶人员交通安全意识，全力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秀山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针对全县辖区范围的产业道路建设项目进行全面排查，开展产业道路建设项目的专项执法督

查，防止出现安全监管真空。县建委作为建筑企业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联系县交通局、县农委等相关部门加大对产业道路建设项目的联合执法检查，

特别加强对该类工程项目安全组织机构建设、施工单位资质要求、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等方面的安全督查，督促参建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秀山县委县政府应大力整治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秩序。认真组织开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对农村道路通行秩序进行重点整治。公安

交管部门及乡镇（街道）政府应加大对农村道路路检路查力度，及时发现和处理危及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坚决取缔“三无”车辆，有效防范事故发

生。要严查超员、超速、无证驾驶、酒后驾驶、非客运车载客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控率，重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有效防止各类

交通事故的发生。

秀山县雅江镇“5·20”

较大车辆翻坠事故调查组

 

[1] 正溪茶场：该茶场于70年代修建，位于响鼓村正溪组，占地面积为178.255亩。该茶场性质为响鼓村集体经济组织，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2] 《雅江镇人民政府 秀山县雅江镇2019年响鼓村正溪组菜叶基地产业路建设项目立项的请示》（雅江府文〔2019〕125号）。

[3] 《秀山县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秀山县雅江镇2019年响鼓村正溪组菜叶基地产业路建设项目立项的函》（秀山发改函〔2019〕713号）。

[4] 《重庆市工程类扶贫项目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渝府办发〔2018〕132号）:第五条  扶贫项目招标投标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在区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达到依法必须进行招标标准的，必须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开展招标。未达到依法必须进行招标标准的，区县发展改革委依法审批、核准项目时，明确由所在乡镇或本区县相邻乡镇共同组建项目法人……

[5] 《雅江镇人民政府关于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风险调查评估的报告》（雅江府文〔2020〕23号，签发人：白文强）：“（一）安全生产风险可能造成的主要影响   2.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目前全

镇公路有国道，主要以通村公路、产业路为主……产业路安全防护工作建设不足……”。

[6] 雅江镇派出所辖区：雅江镇小贵德村、桂坪村、红星村、江西村、响鼓村和雅江居委会，以及本辖区国道319线路段。

[7] 报告为《重庆市秀山县公安局雅江派出所公路巡逻民警中队关于雅江镇乡村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报告》和《秀山县公安局雅江派出所公路巡逻民警中队消除安全隐患建议书》，其文号为“秀公（雅

江）【2020】第005号”。

[8] 《雅江镇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三化六体系”工作方案》（雅江府发〔2020〕10号）：二、工作任务 （二）进一步强化提升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监督管理体系。 2.强化“四支力量”规范运行。......镇

派出所、镇“交安办”每周至少选择1个农村劝导站开展驻站联合执法，不定期组织临时联合执法，强化农村交通安全劝导与执法结合及固定执法点与流动执法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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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石耶公巡中队辖区：秀山县九个乡镇（石耶镇、梅江镇、兰桥镇、洪安镇、峨溶镇、雅江镇、钟灵镇、中平乡、岑溪乡）范围内的国道319线、242线和省道304线，以及八条县道（梅云路、邓火

路、龙美路、石岑路、贵峨路、兰大路、平大路、邓钟路）。

[10] 《秀山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关于印发<交通秩序整治工作分方案>的通知》（秀公交巡〔2020〕13号）：三、工作措施  （一）开展农村地区突出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   工作措施：2.落

实勤务，实施国省道区域联动整治。各中队要在全面启动全县3个交通安全执法站的基础上，有效组织农村“两站两员”等“6+5”支力量上路开展执法和劝导工作，4月7日起，各中队要每天中午、夜

间2个时段增派警力加强路捡路查（每个时段检查不少于3小时），并结合实际增设流动巡查岗……

[11] 因春运、疫情原因，2020年1-5月期间，只有5月下发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查处指导数据。5月统计时段为2020年4月21日至5月20日。

[12] 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假牌、套牌、饮酒驾驶、醉驾驾驶、再次饮酒驾驶、货车超载、货车超速、货车非法改装、无证、超员。

[13] 2019年以来交通管理考评考核工作：2019年1-12月中1、9月未下发绩效考核方案；2020年1-5月，因疫情暂未下发考核方案。

[14] 刘某波：户籍地址为贵州省铜仁市松桃县*****，身份证号码为522229*******2；严某因其继父姓刘，故以刘姓。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条第一款：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

[17] 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18] 重大责任事故罪：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

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

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

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在案。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如下职责：（五）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

款：（一）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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